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提案〔2023〕92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政协十三届
一次会议 20231044 号提案的答复

九三学社福建省委员会：

《关于加快发展锂电池回收利用产业的建议》（20231044 号）

收悉。感谢贵单位对我省锂电池回收利用产业的关心和支持，该

提案由我厅分办。现结合我厅职能，将有关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情况

近年来，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规定，加强退役动力蓄

电池回收利用管理，规范行业发展，推进资源综合利用。

（一）贯彻落实办法，制定回收体系建设方案。贯彻落实工

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委印发的《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

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，制定《福建省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

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（2020—2022）》，强化溯源工作，

落实回收利用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主体责任，推动回收利用体系建设。强化汽车生

产企业落实动力蓄电池回收主体责任，提高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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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监管效能，至 2022 年

我省已上传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568 个。推动厦门市列入全

国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17 个试点地区之一。

（三）引导规范发展，加大项目资金支持力度。引导并支持

相关企业申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

规范条件，全省已有 3 家企业通过。在全国首创对通过行业规范

条件的企业每家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落实好 2021 年

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出台的《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

公告》税收优惠政策。

二、下一步主要工作

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吸纳您的宝贵建议，推动我省锂电池

回收利用产业发展。

（一）强化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。压实各环节主体责任，

推动电池生产企业、报废新能源汽车回收拆解企业、各动力蓄电

池回收服务网点等纳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

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，督促企业将电池编码、类型、数量、容

量、来源、去向等相关信息上传至平台，建立电池全生命周期监

管数据库。

（二）支持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基地建设。支持宁德时

代等回收利用骨干企业持续提升回收利用技术，提升资源回收利

用水平。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，建立战略联盟，共同构建

动力电池回收闭环，支持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企业与新能源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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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动力蓄电池生产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等企业深度合作，

共建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，打造电池回收利用示范基地，创

建全国电池回收利用示范区。

（三）科学规划电池回收利用园区，规范行业发展。按照布

局集中、产业集聚、用地集约的原则，科学合理布局电池回收利

用项目，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园区，有效整合上下游产业

链资源，实现电池原料、固废闭环回收和闭环管理，努力实现产

业集群与资源最大化节约。引进优质回收企业，推广典型经验，

促进产业链高效闭合循环。配合相关职能部门，加强回收、质量、

环保、安全等日常监管，引导退役电池流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

规范条件企业，规范行业发展。

（四）积极发挥财税激励机制作用。严格落实回收利用企业

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做到应享尽享。继续对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规

范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发挥国家产融合

作平台作用，推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项目精准对接各金融机

构，鼓励各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产品对接动力蓄电池回收循环利

用项目。

再次感谢贵单位对我省锂电池回收利用产业的关心和支持。

在今后工作中，如有新的意见和建议，请随时与我们联系、沟通。

领导署名：翁玉耀

联 系 人：郑劭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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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591-87832800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 年 6 月 2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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